
长投人生⑮|全国防范非法证券期货宣传月 

如何防范“养老诈骗”？ 

聊聊你可能还没关注的——“养老诈骗” 

 

 

 

今年五月，“全国防范非法证券期货宣传月”活动已经进行到第四届了。我

们在之前的多期内容里，和年轻人聊了聊如何未雨绸缪规划养老投资。而今天，

我们想要把关注点转移到年长一辈，聊一聊年轻人可能还没有关注的——“养老

诈骗”。 

 

养老诈骗有什么特点？ 

养老诈骗是一种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诈骗行为，犯罪分子以提供“养老服务”、

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

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来侵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养老诈骗的主要形式有哪些？ 

1. “投资理财”骗局 



不法分子打着“国家扶持”“政策补贴”的旗号，通过虚构投资理财项目或

夸大投资收益，利用老年人金融防范意识较差的特点，以“低风险、高回报”为

噱头进行诈骗。不法分子首先鼓动老年人“小额投资”，然后按时“高额返利”，

进而诱使老年人追加投资金额，一旦收到大额资金便卷款跑路。 

比如，2018 年 7 月起，北京市海淀区多个辖区接到百余名 60 岁以上的老人

报案。老人们反映，他们均在某公司购买了某基金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逾期近

一年未兑付，之前与他们对接的公司人员也多半失去联系。公安机关调查发现，

该公司自 2015 年以来，面向社会推出并公开宣传某基金理财产品，与投资人签

订合同，承诺以 8%-14%的年化收益率返本付息。截至案发，该公司累计吸收公众

存款共计 8.8 亿余元，涉及集资参与人 1200 余名，尚有 3.3 亿元集资款未兑付。 

 

2. “以房养老”骗局 

不法分子打着“以房养老”的旗号，诱骗老年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理财产

品”并承诺给付高额利息。实际上是以老年人房产办理抵押借款，获取资金后被

不法分子挪作他用甚至挥霍。一旦资金链断裂，老年人不仅无法收回本金，获得

收益，还将面临房产被强制拍卖的风险。 

“以房养老”套路贷的运作流程通常为：老年人先将自己的房屋抵押给理财

机构介绍的出资方，并与出资方签订借款合同，然后将所借资金投资理财机构的

以房养老项目获取理财收益作为养老金，理财机构再向出资方支付利息。在这一

过程中，老年人委托理财机构的工作人员代为办理房屋出售和抵押登记手续，经

公证的抵押合同赋予合同强制执行力。由于理财机构汇集的大量资金脱离监管，

被挪作他用后，很可能导致理财机构资金链断裂，无法代为还款，出资方此时申

请强制执行老年人所抵押的房屋，导致老年人的房屋被强制执行。 

 

3. “代办养老金”“保险代办”骗局 

犯罪分子冒充人社局、医院、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的工作人员，谎称有特

殊优惠政策可以帮助老年人办理社保、购买保险产品，利用老年人渴望晚年生活

有所保障的急切心理，谎称可以代为补缴“社保”等，收取“材料费”和“办事

费”，甚至在收到巨额钱款后携款跑路。 



 

4. “服务养老”骗局 

犯罪分子通常会以“周年庆”、“庆活动”等方式，宣称为老年人提供免费

的礼物或免费的旅游产品等，但前提都是需要预交一定费用，借此一步步引导老

年人上当受骗。 

 

如何规避“养老诈骗”？ 

 

一、不信“偏门”,不贪“小利”，提高警惕防诈骗。 

一方面,不信“偏门”，办理各类金融业务一定要通过正规机构和渠道；不

贪“小利”，谨记“天上不会掉馅饼”的道理。另一方面,多了解金融常识，从

正规渠道了解金融产品和办理流程，提高防范风险能力。投资理财需谨慎，警惕

“空手套白狼”。 

 

二、老年人不要被“保本高息”“保证收益”等说辞迷惑。 

正规的“以房养老”是国家施行的“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具体

来说，就是拥有房屋完全合法产权的老年人将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继续拥有房

屋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保险公司）同意的处置权，并按照约定条件

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老年人身故后，保险公司获得抵押房产处置权，处置所得

将优先用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 

正规的“以房养老保险”目前在我国还处于试点阶段且比较小众，其准入门

槛高、法律关系复杂、风险因素多，对机构业务开展和销售管理都非常严格。不

法分子所宣称的“以房养老”与国家试行的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完全无关，只

是假借国家政策,为非法集资活动造势宣传的手段而已，根本不具备相应的资质、

能力，往往是“以新还旧”的庞氏骗局。 

 

三、投资理财要选择正规机构和渠道，查清楚机构资质。 

老年人要增强理性投资理财观念，谨记“投资有风险”，警惕各类标榜“低

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理财项目，切勿受“高收益”诱惑冲动投资。投资理财要



选择正规机构和渠道，并对投资项目多方查证，谨慎对待。 

 

四、老年人要增强反诈意识，谨慎处置财产。 

一些不法分子常常以老年人关注的养生、养老服务和养老投资等名义，诱骗

老年人。而一些老年人因为子女长期不在身边，有一定的情感需求，加之具备“数

字鸿沟”下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在不法分子勾勒的美好愿景面前更易上当。因此，

对于不了解的投资领域和不熟悉的服务产业，建议广大老年人还应在与家人充分

协商，经正常渠道清楚了解企业信用、人员资质及法律风险等相关资讯后再作出

决定。 

 

 

备注：本文部分节选自中国银保监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防范养老诈骗的风险提示》，2023.4.6 

风险提示：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材料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